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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工业大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环节流程（试行） 

 

学制 3 年 

 

第一学期： 

课程学习 

 

第二学期： 

课程学习 

 

第三学期： 

开题报告、专业实践 

 

第四学期： 

论文工作、专业实践 

 

第五学期： 

论文工作 

 

第六学期 
第15周周五前

完成答辩 

 

入学报到 

 

入学后一个月内，制

定培养计划 

 

根据培养计划，按课表

上课。 

 

各学院组织，研究生院抽

查 

 

根据本学科培养方案要求，

学生与导师共同商定课程

学习计划，并在规定时间内

登录“研究生管理信息系

统”网上选课。 

 

本学期结束前，导师与学

生开始制定并落实论文工

作计划 

 

学制 2 年 

 

学制 2 年 

 

第15周周五前

完成答辩 

 

授予硕士学位 

研究成果满足     学位会通过 

 

研究成果不满足 

 

一年内可

再次申请 

 

学位会通过 

 

研究成果满足 

 

通 过 

 

论文评阅 

通 过 

 

答  辩 

硕士毕业 

通过 

 

不通过 

硕士结业 

修改论文

重新答辩 

 

通过 

 

不通过 

 

修改论文

重新评阅 

 


